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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文件 
 

建策会〔2014〕26 号 

 

关于举办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示范文本)》 

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交易行为,保障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切

实维护公平公正的商品房交易秩序，贯彻《合同法》、《物权法》等

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，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工商总局对《商品房买卖

合同示范文本》(GF-2000-0171)进行了修订，制定了《商品房买卖

合同（预售）示范文本》（GF-2014-0171）、《商品房买卖合同（现售）

示范文本》（GF-2014-0172）,近期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工商

行政管理总局已公布了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示范文本)》(建房

[2014]53 号)。该合同示范文本历经数年起草，多方征求意见，与

2000 年版的示范文本相比，体例和内容上有极大的变化。 

为帮助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时了解新的商

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的内容，并在实践中加以正确的运用，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将于近期举办“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

（示范文本）》专题研讨会”，届时将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和参与示范

文本起草的专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研讨。现将具体事宜通

知如下。 

本研讨会仅为与相关单位探索、交流，不具有释法和对具体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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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做出行政解释的涵义。 

一、会议内容 

1、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示范文本)》修订的原因； 

2、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示范文本)》与 2000 年版示范文本

相比的重大变化； 

3、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示范文本)》主要条款的理解与运用； 

4、最高人民法院商品房买卖、买卖合同等重要司法解释中的疑

难问题； 

5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注意的

问题； 

6、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掌握的房屋买卖的相关法律问题： 

（1）买卖合同中的主体资格； 

（2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； 

（3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交付义务； 

（4）如何认定房屋的质量责任； 

（5）房屋诉讼中的主体问题； 

（6）逾期办证、逾期登记的法律责任； 

（7）房屋交接后，后续质量问题或房屋质量导致的侵权问题以

及主体如何认定。 

7、相关实务案例的分析研讨。 

二、参会对象 

各省（直辖市）、市、区（县）房地产主管部门、房地产产权登

记机构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、销售、法律负责人、房地产营销、

代理公司等。 



 

 3 

 三、会议时间及地点 

2014 年 05 月 23 日— 26 日（23 日全天报到）    北京市 

四、会议费用 

2600 元/人（含会务、资料、场地、专家、午餐等费用）,住宿

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 

五、承办单位 

本研讨会由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询中心承办。 

户  名：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华夏银行阜外支行 

账  号：4059 2000 0181 0100 007034 

六、联系方式 

电话：010-58937698  联系人：冉超、梁舰 

传真：010-58937697  E-mail: 946093273@qq.com 

 

本次会议不组织任何参观、考察活动。 
 
附件：参会回执 
 
 
 
 
 
 
 
 

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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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举办新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示范文本)》 

专题研讨会参会回执 

单位名称   
行业

类别  
 

通讯地址  
________ 省 / 市 ________ 市 / 县 / 区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审  批  人   职务   
电

话  
 手机   

联  系  人   部门   
职

务  
 手机   

电话/区号   
传

真  
 E-mail  

代表姓名  部  门  性别  职务  电话  手机  电子信箱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希望与专家 

交流的问题 
 

会议地点 . 5.23-26 日 北京市（23 日全天报到） 

住宿安排 单住□  标间拼住□  订房数量    间 ；自行安排□；其他说明： 

费用总额   万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元整 小写 ￥： 

付款方式 □通过银行          □通过邮局 

指 定 收 款

账     户 

户   名：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 
开户行：华夏银行阜外支行  
账   号：4059 2000 0181 0100 0070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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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会方式 

请参会单位把参会回执回传或 E-mail 至会务

组，在报名 3 日内将会务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

方式付款，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《参会凭

证》，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、报到地点、

食宿等具体安排事项，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。 

 

 

单位印章 

 

年   月   日 

注：  通知文件有限，请协助转发组织相关单位报名参加。  
联 系 人 ： 冉 超 18911615341  电 话 ： 010-58937698 传 真 ：

010-58937697 


